 祁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
 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现将《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2017年8月30日
 
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
 
为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行动计划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提升全县自主创新能力，实施以下政策。
一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
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奖励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对新认定的省级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二、鼓励公共科技平台建设
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对新认定的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，对新认定的省级院士工作站，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
三、支持产学研合作
围绕本县重点产业发展，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单独项目合作的，且实际发生额30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支付的费用给予20%且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对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协议联合在企业建立研发机构（包括：试验室、研究所、研发基地、技术研究中心、技术研究院等）并挂牌运行，给予每个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四、鼓励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
鼓励科技团队来本县创办企业，对已落地并列入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备选库的，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给予扶持。
五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电力电子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暨产品推介会，安排活动经费5万元。
企业购买高校、科研院所单项科技成果（50万元以上）且在本县转化，并在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完成的，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实际支付费用的10%且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资金补助。
六、支持科技企业孵化服务 
支持“创客空间”等创新型孵化机构发展，对新认定的省级孵化器及年度考核优秀的，给予5万元运行经费资助。
七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和应用
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，给予每件1万元资助，其中授权当年资助5000元，有效期内每年资助1000元，连续资助五年。
获安徽省专利金奖、优秀奖的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以专利权质押贷款方式融资，给予企业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5%的贷款贴息。
对新列入国家、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、2万元奖励。
八、鼓励举办科技研讨活动
对在本县举办的省级以上祁蛇、祁术等中草药科技学术研讨活动的分别给予最多不超过5万元活动经费支持。
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本县注册、纳税且申请项目在本县范围内组织实施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；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的金融机构；在本县的科研院所；户籍、身份证或居住证在本县的社会个人（仅限专利资助）等。
同一事项不重复享受其他财政政策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，予以追回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本办法由县科技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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